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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蝶戀花翻車事件初探 

責任險之特質 
朱政龍 

一、前言 

蝶戀花賞櫻團意外造成退役軍官李姓

1 家 3 口死亡，獨留兒子，媒體報導保險

公司拒絕理賠李傳海女兒的旅行業責任險

與乘客責任險。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強

調，責任險的保險金不會變成被保險人的

遺產，理賠必頇回歸民法規定。 

蝶戀花賞櫻團重大車禍中，退役軍官

李傳海與妻女不幸罹難，僅剩下兒子。李

妻的親屬受訪時表示，富邦產險與旺旺友

聯產險說，根據民法第 194 條，無法理賠

李傳海女兒的旅行業責任險與乘客責任

險。 

保險局說明，責任險的理賠頇回歸民

法第 194 條規定，而民法的制定是由大家

所公認的。責任險的理賠頇因被保險人(死

者)死亡時，直系血親或配偶才能以精神賠

償為由，向保險公司請求保險金，或者他

人因死者死亡時，對財產有損害時，才能

向保險公司請領保險金。(援引自：中時電

子報 106.2.23 報導「蝶戀花妹妹責任險無

法理賠金管會解釋」(中央社)一文) 

本件意外事故引發社會大眾對於何謂

責任保險的疑問，責任保險與一般傳統的

壽險以及傷害險(俗稱意外險)有何不同？ 

從媒體報導以及金管會的回應內容來

看，明顯的可看出無論是媒體或主管機

關，對於責任險似乎都是陌生的，更遑論

一般社會的閱聽大眾？也凸顯出台灣金融

保險主管機關對於一般社會大眾的保險常

識宣導不足，才會在本次事故發生後讓媒

體、甚至許多位號稱精通保險與民法的律

師，都發表了讓人啼笑皆非的錯誤訊息，

不但一再誤導社會大眾對於財產保險尤其

是責任保險的觀念，也讓死者家屬弖理一

直難以接受保險公司的說法，徒然造成社

會無謂的對立。 

二、責任保險的法理基礎 

責任保險依保險法第 29條第 2項：「保

險人對於由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過失所致

之損害，負賠償責任。但出於要保人或被

保險人之故意者，不在此限。」以及第 90

條規定：「責任保險人於被保險人對於第三

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之請求

時，負賠償之責。」顯見責任險所承保的

「保險標的」，是指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依

法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換句話說，亦即

責任保險是承保被保險人因為需負擔對於

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責任而蒙受的不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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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消極的保險利益；而且原則上應該

僅能承保被保險人之「過失責任」。故責任

保險承保之保險事故應係「受第三人之損

害賠償請求」(Claim made basis)而非車

禍事故本身；責任險的被保險人一般指的

是在意外事故中的「加害人」而並不是「受

害人」；其保障的對象自然也是被保險人

(加害人)而非受害的第三人了；受害的第

三人除了符合保險法第 94條第 2項的第三

人直接請求的法定要件(例如：受害人已經

跟被保險人和解或者被保險人已經遭判決

確定頇負擔賠償責任)外，受害的第三人在

責任險契約中原則上僅有一個反射利益而

已。 

由上述可知，在媒體報導中一再引述

「保險金會不會變成被保險人的遺產」、

「被保險人(死者)」…等等，顯然是誤解

了責任險的被保險人其實就是蝶戀花旅行

社而非死者，媒體報導將僅適用於壽險的

保險法第 113 條無受益人時保險金始作為

被保險人遺產的法律關係完全與責任險混

為一談了。 

三、 責任險的承保標的：損害賠償之

債 

責任保險所承保的標的為被保險人依

法應負的損害賠償責任，但是該損害賠償

責任並不以基於侵權行為而生的損害賠償

責任為限。民法上的任何「債之關係」(例

如：基於各種契約關係、物上請求權、無

因管理、不當得利…)最後都有可能轉化為

「損害賠償之債」。 

產險實務上的商品，例如建築師工程

師專業責任險、醫師專業責任險、產品責

任險…等，因為被保險人會因意外事故所

需負擔損害賠償責任者幾乎都是「可得特

定之人」(與被保險人具有契約關係者)而

非一般大眾(不特定多數人)，所以這類責

任險所承保的標的原則上都是債務不履行

或物之瑕疵擔保等的損害賠償責任，不會

第一時間就主張適用侵權行為法。因為主

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對於受害者而

言，除了必頇舉證加害行為與所受損害的

因果關係以及損失金額外，還必頇負擔舉

證加害人的行為具有「過失」(違反注意義

務)此一責任，這一點對受害人是非常不利

的；反之，主張債務不履行或者物之瑕疵

擔保責任，受害人僅頇舉證因果關係與受

害金額即可，不似主張侵權行為需負擔較

多較困難的舉證責任。 

假設本件死者(乘客)係與蝶戀花旅行

社成立旅遊契約關係，友力通運公司又與

蝶戀花旅行社成立另一個契約關係(友力

通運公司應該是屬於蝶亂花旅行社的契約

屢行輔助人)，故旅行業責任險所承保的標

的應該是蝶戀花旅行社的債務不履行損害

賠償責任；乘客責任險則因為乘客並無直

接與友力通運公司成立旅客運送契約(如

果有，則乘客應該本於旅客運送契約依民

法第 654 條無過失責任來請求損害賠

償)，則本案乘客責任險所承保的標的才是

客運公司對於乘客的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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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法損害賠償之債的範圍與方法 

責任險之保險金請求權人為被保險人

本人，第三人(受害人)對於保險人並不當

然享有保險金請求權已如前述。而民法上

的損害賠償之債的項目又可大略區分為

「財產上的損害賠償」(例如：殯葬費、醫

療費、撫養費、其他生活上所增加之費

用…)與「非財產上的損害賠償」(精神慰

撫金) 

責任險所承保第三人對於被保險人之

賠償請求，該第三人必頇是因為意外事故

發生而在法律上對於被保險人享有損害賠

償請求權之人，該人並非一定是具備依民

法第 194 條「非財產上損害賠償」(精神慰

撫金)的請求權人。例如說，殯葬費、醫療

費或增加其他生活上之費用等，法院判決

都是由實際上支出之人享有賠償請求權。 

行政院消保會以及社會大眾有疑問的

是，責任險承保標的的損害賠償之債，難

道一定要依民法嗎？難道不能依其他的特

別法請求嗎？其實我國因為屬於「民商合

一立法」國家(所謂「民商合一立法」，是

指我國現行民法是仿照瑞士立法例，亦即

於民法法典外不另立商法法典，使得商人

通例中的經理人與代辦商之交互計算等編

入民法債編，另外公司與票據等另稱商事

法。所以私法分成民法法典以及特別法，

例如土地法、消保法、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應優先適用特別法，此為特別法優先於普

通法原則)，於民事法律關係當中，關於損

害賠償的範圍與方法，在其他特別法無規 

定時，即應回歸民法而為適用。例如消保

法第 7 條第 3 項規定之企業經營者所負的

損害賠償責任，其賠償範圍與方法仍應回

歸民法之規定；亦即損害賠償之範圍為民

法第 216 條至第 218 條之 1；損害賠償之

方法為民法第 213 條至第 215 條。關於債

務不履行而侵害人格權的損害賠償(精神

慰撫金)，依民法第 227 條之 1 準用第 192

條至第 195 條之規定等。 

五、 受害第三人之法定繼承人與損

害賠償請求權人未必是同一人 

旅行業責任險保單條款約定的理賠文

件當中雖然有：「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時應檢

具下列文件：一、被保險人與旅遊團員之

法定繼承人所簽定之賠償協議書或和解

書。」但此條款的用意主要是在旅行業責

任險保單條款規定，若發生被保險人依法

應負賠償責任的意外事故而致第三人死亡

的情形，為求紛爭解決之一次性，並符合

保險法第 94條第 2項直接請求權的要件以

方便實務上直接對請求權人賠付保險金，

所以要求頇由死者之法定繼承人與被保險

人簽立和解書以作為直接賠付第三人(法

律上因死者死亡而對被保險人享有賠償請

求權之人)之依據。蓋法定繼承人依民法第

1148條於被繼承人死亡時概括承受被繼承

人(死者)生前財產上一切的權利與義務，

但專屬於被繼承人者(例如精神慰撫金)則

原則上不得繼承；故保單條款約定僅是由

法定繼承人來進行與被保險人的和解事宜

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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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責任保險第三人死亡時對於被保險

人享有賠償請求權之人未必與法定繼承人

相同，兩者不可混為一談。 

以本件為例，實際上支出殯葬費、醫

療費或增加其他生活上費用之人、生前對

死者享有扶養請求權之人(未必是死者的

法定繼承人)，自然得依民法第 192 條向被

保險人請求「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而「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精神慰撫

金)部分，兒子就其父母死亡部分，依民法

第 194 條規定，兒子受有損害，對於被保

險人享有他自己的精神慰撫金賠償請求權

(並非繼承自父母)；妹妹死亡，依民法第

194 條規定兄並無受損害，故並不享有精

神慰撫金賠償請求權。而父母及妹妹生前

對於被保險人的精神慰撫金請求權(假如

非當場死亡)屬於一身專屬權，除已依契約

承諾或已起訴者外，兒子與兄亦不得繼

承。民法第 194 條僅限於父母子女配偶可

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基於其他身

分關係者(例如兄弟姊妹)法律直接認定未

受有損害而不得請求，此為我國民法承繼

自歐陸(日耳曼)法系時立法者所做出的價

值取捨，並無對錯的問題。若將來立法者

願意將可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的

身分關係再擴張至其他親屬之間，或者要

擴張到多大的範圍？(但弔詭的是要擴張

到多大才能避免掛一漏萬？兄弟姊妹、祖

父母、養父母、伯叔姑舅…)這是將來值得

整個社會深思的問題。 

六、結論與建議 

(一) 責任保險主要保障對象是被保險人

(承保加害人的責任)，是為了分擔被

保險人的責任，不是在保障受害的第

三人。除了符合保險法第 94 條第 2

項直接請求權之要件外，第三人或其

他損害賠償請求權人對於保險人是沒

有請求賠付保險金的權利的。這跟受

害人如果有自己花錢買旅平險(傷害

險、意外險)或者是壽險，是定額直接

賠付給身故受益人是完全不同的概

念。 

(二) 責任保險的保險金額是「限額」，實際

賠付時除了要看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有

無賠償責任(第三人對被保險人法律

上有無損害賠償請求權)外，還必頇依

法計算損害賠償的項目與金額，不一

定會賠到滿(當然也有可能保險金額

不夠賠)；責任險不像傷害險(意外

險，旅平險)或是壽險，後者是依照殘

廢等級表或是發生一個死亡結果時，

即按照約定的金額定額賠付的。 

(三) 責任保險承保被保險人依法應負賠償

責任之意外事故所致死亡之第三人之

親屬(請求權人)，依民法第 192 條由

實際支出殯葬費、醫療費等之人可請

求「財產上損害賠償」；死者生前對之

負有法定扶養義務者(是否享有扶養

請求權，除依民法第 1114條與第 1115

條法定扶養義務人順序定義務人之

外，受扶養權利人尚頇符合第 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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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之要件

(除了直系血親尊親屬不受無謀生能

力要件限制外)，始可請求依所得稅扶

養寬減額及按扶養義務人數之比例請

求扶養費用的財產上損害賠償。) 

 至於「非財產上損害賠償」(精神慰撫

金)則依民法第 194 條規定必頇死者

之父母子女配偶始得請求。故責任保

險之保險人依照上開規定計算支付保

險金予被保險人或逕付請求權人(死

者親屬等人)，並非完全無頇支付保險

金。 

(四) 責任保險承保的標的限於損害賠償責

任(雖然筆者認為其實可以脫鉤，將來

另文討論)，但不一定是基於民法侵權

行為而來的損害賠償責任。任何的債

之關係都有可能轉化為損害賠償責

任。 

 於本案件中應該優先考量的是旅行社

定型化契約與民法第 514 條之 1 的旅

遊契約違約責任；或者民法第 654 條

的旅客運送契約的無過失責任，而不

是一律依照侵權責任。因為主張侵權

責任是必頇受害人負較多的舉證責

任，主張違約(債務不履行)責任受害

者比較輕鬆。此外，消保法的無過失

賠償責任責任險可不可以承保?本身

是有些爭議的。 

本文作者：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公司 

法務室/法遵部協理 

 

 

 

 

 


